
104 學年度第 2學期選課日程 

必 

修 

選 

課 

1.「必修課程」依開課單位設定於預選前由系統匯入該班名單，無帶入之必修課程請學生

自行網路加選。 

2. 院系(所)必修設定為「能力分班」，課程加退選、重補修登記請洽開課單位辦理。大一、

大二校共同必修英語為「能力分班」課程，加退選、重補修登記請洽語言中心辦理。 

3. 「校共同必修」重修，同學制內自行網路加選即可。「學院必修」重修，同學院內自行

網路加選即可。「系所必修」重修本系本學制低年級，自行網路加選即可。 

4. 必修退選、「系所必修」申請跨系或跨學制修習相同科目名稱(含修別、學分)，須填「必

修科目退選或跨班修習申請表」經教師、系所同意並核章完成後，於(104年)3/2至 3/11

親送教務處課教組辦理 (行政大樓 1樓)。 

選課階段 選課日期 方 式 

1 
在校生 

第 1次預選 

105 年 1/04(一)至 1/08(五) 

(1/09(六)上午公告批次分發

結果) 

(1) 期末預選次學期課程。 
(2) 限制人數課程，採預選結束後批次分發。

其餘採即時選課。 
(3) 通識、體育興趣選項必修：可填寫 10 志

願後分發，至多分發 1 科。(註：預選時
通識選填多志願，學分數僅以 2學分計) 

2 
新生、復學生

預選 

105 年 2/15(一)至 2/17(三) 

(2/18(四)上午公告批次結果) 

(1) 含寒假入學新生（新交換生）及復學生預
選課程。 

(2) 限制人數課程，採預選結束後批次分發。
其餘採即時選課。 

3 
全校學生 

第 2次預選 

105 年 2/19(五)至 2/23(二) 

(2/24(三)上午公告批次分發

結果) 

(1) 系統 24小時開放不受放假影響。 
(2) 限制人數課程，採預選結束後批次，其餘

採即時選課。 
(3) 通識、體育興趣選項必修：可填寫 10 志

願後分發，系統至多分發 1科。若第 1次
預選時已獲分發 1科，則該類別不再分發 
(但可退選後再重新預選)。 

(4) 開始受理減修學分申請 (2/19-3/7 受理)，
核章完畢送教務處課教組辦理。 

4 
全校學生 

加退選 
105 年 3/01(二)至 3/07(一) 

(1)所有課程採即時選課。 
(2)開始受理必修課目退選或跨班修習申請，

核章完畢 3/7前親送教務處課教組辦理。 
(3)減修學分申請 3/7截止。 

5 
選課結果清

單確認/列印 
105 年 3/08(二)至 4/10(日) 

第 3 週開放「選課結果清單」確認/列印，登
入路逕：首頁→單一入口服務網→教務系統→
我的課程→選課結果清單。 

※系統開放選課時間：24小時開放。（Network will be operational 24 hours） 


